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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容提要 
 

  土耳其 
 

 1. 导言：土耳其在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方面的法律和体制框架概述 
 
土耳其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6 年 11 月 9 日批准

该《公约》。《公约》于 2006 年 5 月 18 日对土耳其生效。 

根据土耳其《宪法》第 90 条，正式实施的国际协定具有法律效力。正式实施且

涉及根本权利和自由的国际协定与国内法有冲突的，应以国际协定的条款为

准。土耳其的法律体系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司法裁决虽不具法律约束力，却为

法院坚定地遵循。 

土耳其曾接受经合组织《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实施

情况评估，并接受反腐败国集团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评估。 
 

 2. 第三章：刑事定罪和执法 
 

 2.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土耳其刑法典》第 6(1(c))条将“公职人员”的概念界定为“当选、被指定或

以任何其他方式被选定履行公职的任何人”，这一概念得到非常宽泛的解释，

与《反腐败公约》第二条相符。 
 
贿赂和影响力交易（第十五、十六、十八和二十一条） 
 
土耳其《刑法典》第 252(1-8)条将向公职人员行贿和公职人员受贿定为刑事犯

罪。第 252(1)条述及为自己或其他人员或实体利益直接或间接给予公职人员不正

当好处这一要素。公职人员收受贿赂为第 252(2)所涵盖。提议给予公职人员不正

当好处，而该公职人员并未接受此好处，或公职人员索求贿赂，而此索求并未得

到满足，在《刑法典》第 252(4)条中被定为刑事犯罪。在此情况下，适用的惩罚

减半。《公约》含义内的许诺给予不正当好处，即行贿者和受贿者达成一致，被

视作既遂犯罪，将导致实施全部的适用惩罚。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第三人由于贿

赂主犯而获取任何不正当好处，也要受到惩罚（《刑法典》第 254(6)条）。 

《刑法典》第 252(9)条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为刑事犯

罪。其中规定关于国内贿赂的第 252 条的一般性条款也应适用于贿赂外国官

员。不过，第 252(9)条的措辞额外明确载有《公约》第十六条所要求的多数要

素，包括“提议给予”、“不正当好处”等等，但“其他人员或实体”这一要

素除外；而在《刑法典》第 252 条与国内贿赂有关的条款中（《刑法典》第

252(1-8)条），这些要素分散于不同款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索

要或收受不正当好处，若其在土耳其，可对其进行调查和起诉（《刑法典》第

252(10)条）。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如土耳其主管机关所解释，提议给予或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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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未被接受案件所适用的减轻惩罚（《刑法典》第 252(4)条）将不用于贿赂外

国公职人员案件。土耳其主管机关还解释，许诺给予外国公职人员贿赂或外国

公职人员索要贿赂被视为既遂犯罪，尽管这一点未在《刑法典》第 252(9)条的

措辞中有明文规定。 

《刑法典》第 252 条还部分地将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定为刑事犯罪。犯罪主体并

未将所有私营部门实体包括在内（《刑法典》第 252(8)条）。 

《刑法典》第 255 条将影响力交易定为刑事犯罪。《刑法典》第 255(1)条包含了

第十八条所要求的这项犯罪的主要要素。《刑法典》第 255(3)条将提议给予或索

要不正当好处定为刑事犯罪；不过，在此情况下适用的惩罚减半。此外，被动

影响力交易适用的惩罚高于主动影响力交易适用的惩罚。值得指出的是，影响

力交易的居间人和在影响力交易中收受不正当好处的第三人作为共犯受到惩罚

（《刑法典》第 255(4)、(5)条）。 
 
洗钱、窝赃（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 
 
《刑法典》第 282 条将洗钱定为刑事犯罪。第 282(1)条专门将“向国外转移”犯

罪所得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土耳其主管机关指出，国内转移犯罪所得为禁止“以

各种方式处理此类所得”所涵盖，这一点也载于第 282(1)条。就购买、获得、占

有或使用犯罪所得而言（第 282(2)条），犯罪主体限于未参与实施上游犯罪的人。

《反腐败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㈡项的各项要求通过《刑法典》的一般性条

款得到实施(《刑法典》第 3(1、2)条、第 40(1、2、3)条、第 38(1、2)条、第

39(1、2)条和第 40(1、2、3)条）。犯罪未遂为《刑法典》第 35条所涵盖。 

上游犯罪的起点是六个月监禁，涵盖《刑法典》中与实施《公约》有关的所有

犯罪。 

关于对土耳其之外上游犯罪的管辖权，适用两国共认犯罪要求。 

自我洗钱可被起诉。 

《刑法典》第 282(2)条将窝赃定为刑事犯罪。 
 
贪污、滥用职权和资产非法增加（第十七、十九、二十和二十二条） 
 
《刑法典》第 247 条将贪污定为刑事犯罪。 

私营部门内的贪污资产为《刑法典》第 155 条“滥用信托”所涵盖。土耳其还

设有单独的银行和金融部门贪污犯罪（《银行法》第 160 条）。 

《刑法典》第 257 条部分地将滥用职权定为刑事犯罪。《刑法典》第 257 条中的

犯罪缺少“为官员本人获取不正当好处的目的”这一要素，只能为其他人员而

非为实体的利益而实施；不过，在实践中，此类行为也可能通过现有的其他腐

败犯罪得到惩罚，如贿赂和贪污。 

土耳其在其第 3628 号《申报资产和打击贿赂法》（第 3628 号法）中将资产非法

增加定为刑事犯罪（第 4、13、14 条）。法院实践确立了以下原则，即要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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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一致作出解释之前，检方须证明为何被告的收入来源不足以获得相关资产

（终审法院第 2011/129 号裁决）。 
 
妨害司法（第二十五条） 
 
土耳其在《刑法典》第 277(1)条中将《公约》第二十五条第㈠项规定的影响司

法程序的任何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其中笼统地禁止影响程序参与方的任何“非

法企图”，包括通过“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实施此种

企图的情形，如土耳其主管机关所解释。《刑法典》第 265 条惩罚对公职人员使

用暴力或威胁的行为，与《公约》第二十五条第㈡项相一致。 
 
法人责任（第二十六条） 
 
土耳其可基于《刑法典》第 60 条和《轻罪法典》第 43/A 条对牵涉腐败犯罪的

法人适用行政责任措施。只可在“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才可对法人实施制

裁（《刑法典》第 60(4)条）。在《反腐败公约》所涵盖罪行情形下此种适用仅限

于贿赂（《刑法典》第 253 条）、洗钱（第 282(5)条和银行贪污（《银行法》第

160 条）。责任限于“民间法人”（《刑法典》第 60(1)条、《轻罪法典》第 43/A 
(1)条）；并不包括国有比例 50%以上的实体，除非此类法人从事商业活动，在此

情况下，此类法人将被视为“民间法人”，正如终审法院民事庭会议第

2006/412-2016/96 号裁决所确认。 

追究法人的责任并不排除对实施腐败罪行的自然人予以惩罚。 

适用的制裁可包括罚金（《轻罪法典》第 43/A 条）、取消许可证（《刑法典》第

60 条）和禁止参与政府采购（《公共采购法》第 11(a)条）。 
 
参与和未遂（第二十七条） 
 
《刑法典》第 37 和 40 条将作为共犯和从犯参与刑事犯罪定为刑事犯罪。 

《刑法典》第 38 条和第 39 条将教唆刑事犯罪定为刑事犯罪。《刑法典》第 35
条将未遂定为刑事犯罪。 

土耳其未将为刑事犯罪进行预备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起诉、审判和制裁；与执法机关的合作（第三十和三十七条） 
 
根据《刑法典》第 6 条，判刑法官在下达适用于罪犯的制裁的决定时必须考虑

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和其他相关情形。 

总统（《宪法》第 105条）和议员（《宪法》第 83条），包括总理和部长享有免予起

诉权。对其他类别公职人员的起诉须征得其监督机关的行政许可，如下文所述。 

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会）不少于三分之一议员动议，并经不少于四分之三

议员投票决定，可对总统提出重大叛国罪指控（《宪法》第 10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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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可向司法部长提出取消议员豁免请求，司法部长将该请求转交总理办公

室，然后由总理办公室提交议会。议长办公室将该请求提交联合委员会审议，

联合委员会应在两个月内就案件作出决定。联合委员会可决定取消豁免或推迟

起诉。此外，如作出取消豁免的决定，必须在全体会议上就该决定进行辩论，

此后该决定才可成为最终决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事规则》第 131-234 条）。

此外，为确保对议员问责，《刑法典》第 67(1)条规定，议员任职期间暂停计算

诉讼时效。自土耳其共和国创建以来，取消议员豁免权的案例仅有几例。 

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调查须经司法部允许（第 2802 号《法官和检察官法》第 83
条）。 

起诉公职人员须经相关行政机关允许并作初步调查（第 4483 号《公务员和其他

公职人员审判法》第 3 和 5 条）。起诉第 3628 号法规定罪行的不要求事先允许

（一些高级别官员除外），该法并不包括《公约》规定的所有罪行。不过，根据

第 4483 号法第 9 条，未准许调查的，检察官有权求助司法机构，并提起公诉。

如果法院裁定同意进行调查，相关机关必须遵守法院的决定。 

土耳其遵循强制起诉原则。检察官在提起和起诉案件方面酌处权非常有限（《刑

事诉讼法》第 160、170 条）。 

土耳其法律允许适用司法管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 109 条），以确保被保释

的被告出现在随后的刑事诉讼中。 

土耳其法律在考虑既决犯的早释可能性时，基于适用刑期的期限间接考虑到罪

行的严重程度《惩罚的执行和安全措施法》第 107 条）。 

根据第 657 号《公务员法案》（《第 657 号法案》第 140 条，被提起刑事起诉的

公务员可能被撤职。 

被判因实施刑事犯罪而被监禁的人不得担任任何公务员职位，包括在国有企业

担任职位（《第 657 号法案》第 48 条）。 

不管公务员被提起什么刑事程序，均可对其采取纪律措施（《第 657 号法案》第

131 条）。 

被判犯有刑事犯罪者重返社会的详细措施载于第 5275 号《惩罚的执行和安全措

施法》。 

在滥用信托（《刑法典》第 155、168 条）和贪污（《刑法典》第 248 条）案件

中，减轻惩罚是有可能的，前提是罪犯在起诉开始前退还非法所得财产并真诚

悔改。 

《刑法典》第 254 条就切实悔罪抗辩作出规定，行贿人或受贿人在主管机关知

悉之前将实施贿赂罪一事告知主管机关，即自动免除惩罚。 

土耳其刑法的原则不允许免予刑事起诉的可能性，包括对给予合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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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证人和举报人（第三十二和三十三条） 
 
《证人保护法》载有一些总体上与《公约》要求相符的保护措施。不过，该法

仅适用于须受“特别严重惩罚”的犯罪（《证人保护法》第 3(1(a))条）或有组织

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第 3(1(a))条），这使该法不适用于腐败案件，除非这些案

件也涉及有组织犯罪。 

保护举报人措施载于第 4857 号《劳工法》（第 18 条），尤其是《公职人员投诉

和申请章程》对于公共部门举报人的保护（第 11 和 14 条）。 
 
冻结、扣押和没收；银行保密（第三十一和四十条） 
 
犯罪所得的没收为《刑法典》第 55 条所涵盖。用于或拟用于腐败犯罪的财产、

设备或工具的没收为《刑法典》第 54 条所涵盖。基于价值的没收是可以的。对

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在《刑法典》第 54(1)条和第 55(3)条中述及。第 55 条未像

《刑法典》第 54 条那样深入地就没收混合所得的详细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土耳

其主管机关解释说两种情况下适用类似的程序。 

未就犯罪所得的识别和追踪作出具体规定。关于搜查和扣押《刑事诉讼法》第

121 条）和检察官和法官索要信息（《刑事诉讼法》第 161 和 332 条）的一般性

规定可用于此目的。检察官也可基于第 3628 号法第 20 条获取信息。 

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23-134 条实施冻结和扣押。第 128 条具体列出可适用

扣押的《刑法典》条款，其中将若干腐败犯罪排除在外。在洗钱案件中也可根

据第 5549 号《预防清洗犯罪所得法》第 17 条适用扣押。第 3628 号法也有一项

允许扣押和冻结所得的条款（第 19 条）。《刑事诉讼法》中有单独的条款述及在

邮局（第 129 条）、律师事务所（第 130 条）扣押和搜查计算机（第 131 条）。 

《犯罪财产条例》第 4、9、12-18 条载有被扣押财产管理规则。第 133 条规定指

定一名受托人管理被扣押的公司，这一点适用于多数腐败犯罪。还实施了管理

被没收犯罪所得的具体规则。 

土耳其制定了具体立法，处理根据第 3628 号法进行调查和起诉或金融情报机构

根据第 5549 号法进行调查时执法机关请求提供因银行保密而受到保护的信息的

情形。《刑事诉讼法》第 161 和 332 条的一般性规定允许检察官进行调查（第

161 条）和要求提供信息（第 332 条）。虽然这些条款并未具体规定根据检察官

提出的请求披露因银行保密而受到保护的信息不为非法，但土耳其主管机关指

出事实上检察官利用这些条款获取银行保密信息，而且没有问题。此外，《刑法

典》第 239 条禁止向“未经授权的人”提供因银行保密而受到保护的信息，根

据土耳其提供的解释，执法机关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条款要求提供信息，

则不属于“未经授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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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犯罪记录（第二十九和四十一条） 
 
时效期限根据适用于特定犯罪的监禁期确定（《刑事诉讼法》第 66 条）。法院宣

布被指控罪犯在逃时，暂停计算时效期限（《刑事诉讼法》第 67(1)条）。 

土耳其法官在根据《刑法典》量刑时考虑到外国犯罪记录。 
 
管辖权（第四十二条）  
 
土耳其在《刑法典》第 8 条中确立了地域管辖权。土耳其还对针对土耳其和土

耳其国民实施的犯罪拥有管辖权，前提是发现罪犯在土耳其境内（《刑法典》第

12(1)、(2)条），并对在国外实施犯罪的土耳其国民拥有管辖权（《刑法典》第 11
条）。关于洗钱，只要罪行与土耳其领土有关系，土耳其即拥有管辖权（《刑法

典》第 8 条）。 
 
腐败行为的后果；损害赔偿（第三十四和三十五条） 
 
根据关于义务的第 6098 号法第 27 条，合同条款为非法的，合同一概无效。此

外，第 4735 号《公共采购法》第 21 和 25(a)条规定，公共采购合同因腐败而订

立的（如贿赂或挪用公款等）应予终止。 

腐败犯罪受害人可依据第 6098 号法第 49 条在民事法院要求相关犯罪的实施人

予以赔偿。 
 
专职机关和机构间协调（第三十六、三十八和三十九条） 
 
土耳其没有单一的反腐败执法机构。检察官有权根据第 3628 号法第 17 条对多

数腐败犯罪提起腐败诉讼。国民警察也可以根据检察官的请求，在有限情况下

也可依职权调查腐败案件。 

土耳其主管机关指出司法机关和检察官的独立性受《宪法》保护（例如，第

68、139、140 和 159 条)。 

土耳其主管机关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系统的培训。尤其是，司法部为法

官和检察官设计了腐败犯罪培训模块，其中除其他外还述及《公约》的要求。 

《刑法典》第 277 和 278 条确立了土耳其公民和公职人员向执法机关举报可疑

犯罪的义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1 和 332 条，检察官和法官可要求公共机关提供与调

查有关的任何信息。 

根据第 5549 号《预防清洗犯罪所得法》第 4 条，金融部门的私营部门实体有义

务向土耳其金融情报机构报告可疑交易。 

主管机关定期组织活动，以期促进和改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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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总体而言，强调了在实施《公约》第三章方面取得的下述成功经验和良好做

法： 

 • 《刑法典》第 254(6)条规定因贿赂主犯而获取不正当好处的任何第三人

受到惩罚，这是惩罚腐败方面的有益手段。 

 • 影响力交易的居间人和在影响力交易中收受不正当好处的第三人作为共

犯受到惩罚（《刑法典》第 255(4)、(5)条），这是起诉影响力交易方面的

有益手段。 

 • 司法部为法官和检察官开发的内容全面的腐败犯罪培训模块可视为一种

良好做法，有利于有效地增强受命打击腐败的执法机关的能力。 
 

 2.3. 实施方面的挑战 
 
下列步骤可进一步加强现行反腐败措施： 

 • 考虑根据《反腐败公约》第十九条的要求将滥用职权定为刑事犯罪。 

 • 考虑扩展将私营部门内的贿赂定为刑事犯罪的立法的覆盖范围，以包括

所有私营部门实体（第 21 条）。 

 • 根据《公约》第二十六条，确保参与腐败犯罪的所有类别法人受到有

效、适度并且具有警戒性的制裁。 

 • 将《证人保护法》提供的保护扩及腐败犯罪中的证人、专家和受害人

（第 32 条）。 

 • 确保《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第 128 条可适用于《公约》所涵盖的所

有犯罪（第 31(2)条）。 
 

 3. 第四章：国际合作 
 

 3.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土耳其没有普遍适用的引渡法或司法协助法。该国依赖多边和双边条约，最重

要的是 1957 年《欧洲委员会引渡公约》和 1959 年《欧洲委员会刑事事项互助

公约》。 

土耳其可以直接适用《公约》的自动生效条款。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收到

单独依据《公约》提出的请求。在无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土耳其仍可在互惠基

础上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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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被判刑人的移管；刑事诉讼的移交（第四十四、四十五和四十七条） 
 
土耳其对两国共认罪行原则不设任何例外。根据《刑法典》第 18(1)条，可引渡

犯罪必须在土耳其法律中同样构成犯罪。不过，按照《公约》第四十三条第二

款，涉案行为是评估两国共认犯罪的决定因素。 

土耳其允许“从属”引渡，即针对《反腐败公约》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载列的相

关罪行实行引渡。《公约》所规定犯罪不被视为政治犯罪。 

土耳其正式规定引渡以存在一项条约为条件。不过，互惠也足以作为引渡的依

据。对于来自《公约》缔约国或向缔约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可以《公约》作为

引渡的法律依据。 

引渡的条件和拒绝引渡的理由载于《刑法典》第 18(1)和(3)条。这些条款并未就

最低惩罚要求作出规定，但这些要求载于多边和双边协定中，而且有所不同。

由于《反腐败公约》并未包含任何最低惩罚要求，对于一项仅仅基于《公约》

提出的请求而言，应当无此要求。不过，互惠原则将予适用。 

引渡决定由部长委员会全体成员作出。这种办法在实践中证明比较繁琐。在当

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简化引渡程序。在此情况下，由司法部长单独作

出决定。引渡程序前的临时拘押和拘留也是可以的。 

根据《宪法》第 38条和《刑法典》第 18样，公民不得引渡。在此情况下，《刑法

典》第 11 和 13 条规定了“不引渡即审判”原则和对国民在国外犯下的罪行提起

诉讼的管辖权。如果非因国民身份而因其他理由拒绝引渡，土耳其也可以——所

有条件得到满足的话——起诉被指控罪犯。《欧洲委员会刑事判决国际效力公约》

（《欧洲条约汇编》，第 070号）为执行外国法院裁决提供了依据。 

在临时拘留和审判期间，被请求引渡人被告知《宪法》第 36 条和《刑事诉讼

法》第 147 条规定的权利。 

根据《刑法典》第 18(3)条，为以性别、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或政治观点为

由起诉或惩罚某人而提出的引渡请求不予准许。土耳其不会仅以犯罪也被视为

涉及财政事项为由而拒绝引渡。 

土耳其负责引渡事务的机关经常使用拒绝引渡前的沟通机会。 

土耳其订立了 26 项双边引渡条约。土耳其已批准欧洲委员会《被判刑者转移公

约》（《欧洲条约汇编》，第 112 号），并签署其《附加议定书》（《欧洲条约汇

编》，第 167 号）。 

依据《刑事事项诉讼转移欧洲公约》（《欧洲条约汇编》，第 73 号），可以移交

诉讼。 
 
司法协助（第四十六条） 
 
同引渡一样，司法协助受双边和多边条约规范，特别是 1959 年《欧洲委员会刑

事事项互助公约》。土耳其订立了 29 项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土耳其和一外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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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存在双边或多边协定的，刑事事项司法协助请求根据互惠原则和国际习惯

法予以执行。可针对法人实施的犯罪提供司法协助。 

土耳其在执行有关非强制性措施的司法协助请求时不适用两国共认犯罪原则。

此外，针对有关此类措施的请求，《公约》将自动生效。强制性措施（如侦查、

拦截和记录通信，或通过技术设备监视）只可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

加以实施。由于土耳其《刑事诉讼法》只允许为调查严重犯罪的目的采取这些

措施，实际上要求两国共认犯罪。 

土耳其能够提供《公约》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载列的一切形式的司法协助。警方

合作是有限的，因为一旦检察官负责调查，警方即不再能够自主地与国外同行

交流信息。 

所提供信息可被用于证明被告无罪时，信息的保密性并不妨碍土耳其披露这些

信息。银行保密并非拒绝给予司法协助的理由。不会仅以所涉事项微不足道为

由而拒绝请求。 

根据双边协定、《欧洲委员会司法协助公约》和《反腐败公约》，可以出于作证

目的转移被拘留或正在服刑的人。根据这些文书，准许安全行为。《刑事诉讼

法》还允许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听证会。 

司法部国际法和对外关系总局是刑罚事项中所有国际司法协助事宜的中央主管

机关。可以直接将司法协助请求和任何相关通信递交该中央主管机关。必须以

土耳其语或英语提交请求和相关文件。司法协助请求表格和内容由土耳其缔结

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予以规范。土耳其按照请求中提出的程序执行请求，除非该

程序与其国内法相冲突。遵守特定性规则。根据《刑事诉讼法》，可以保密方式

处理请求。 

请求违反土耳其的公共秩序或其他基本利益的，司法协助请求可能会被拒绝。

土耳其法律未规定允许部分或推迟执行外国司法协助请求的任何条款。不会仅

以犯罪也被视为涉及财政事项为由而拒绝司法协助。 

根据土耳其双边和多边协定，不给予司法协助的，将通知请求国并说明拒绝的

理由。在此之前，将举行磋商。虽然土耳其可能以协助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为

由推迟提供协助，但也可能以不影响任何国内未决案件的方式部分执行请求或

移交证据。 

与提供司法协助有关的普通费用由土耳其承担。可根据请求提供公共领域的文

件。若请求国保证遵守机密，可向其提供机密文件或信息。 
 
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特殊侦查手段（第四十八、四十九和五十条） 
 
土耳其确认其认为《公约》是针对《公约》所涵盖的犯罪进行相互执法合作的

依据。 

土耳其中央主管机关每年指定六名法官作为欧洲司法网的联系人。土耳其有一

个联络官网络，可通过土耳其司法部驻法国、德国、荷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司法顾问接收这些国家的协助请求并向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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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协助请求。土耳其虽非欧洲司法组织的成员，但其法官和检察官出席该组

织举行的与腐败、麻醉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某些策略和业务会议。 

土耳其的金融情报机构 MASAK 自 1998 年起一直是金融情报机构埃格蒙特小组

的成员，通过埃格蒙特安全网与外国同行交流情报。土耳其还是卡姆登资产追

回机构间网络 CARIN 的成员。 

可为调查和评价目的提供证据。国际刑警组织的紫色通报被用于交流罪犯所用

作案手法、犯罪对象、设备或躲藏地点方面的情报。 

土耳其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框架

内以及在逐案基础上建立联合侦查队。 

《刑事诉讼法》第 135 条及以下各条对特殊侦查方法（通信监视、观察、秘密

调查、控制下交付）加以规范。到目前为止，这些技术主要被用于贩毒或人口

贩运案件。 
 

 3.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 在无国际条约的情况下，土耳其仍可在互惠基础上提供协助； 

 • 虽然土耳其可能以协助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为由推迟提供协助，但也可

能以不影响任何国内未决案件的方式部分执行请求或移交证据。 
 

 3.3. 实施方面的挑战 
 
关于国际合作，建议土耳其： 

 • 考虑是否可在司法协助法草案中放弃引渡决定须由部长委员会全体成员

核准的要求，以加快引渡程序。 

 


